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蓝政复决字〔2025〕 第 12号

申请人 ： 陈XX， 性别 ： 男 ， 汉族 ， 身份证号码：

43292719800923XXXX,住址：湖南省蓝山县XX乡XX村XX组 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蓝山县交通运输局 2025年 1月 9 日作出

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 (永蓝交综执改正〔2025〕 0109001号)

不服，于2025年 3月 4 日向蓝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 本

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交通运输局

法定代表人： 唐XX， 职务： 局长，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内围地建筑

责令改正书；

2.制止被申请人将要实施的非法强拆。

申请人称 ：

一、 被申请人针对性行政执法， 逐利性执法， 执法目的不

当等，对申请人明显不公， 被申请人因修路扩宽须占用我家门

前我家所属的土地， 我家门前土地上于2011年建好了围墙， 为

达到非法占用的目的， 在修路项自启动几个月后修路到我家门

前时，对我作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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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占用、 挖掘公路，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 并

可以处以 3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事实

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

以上事实有现场照片、 视频证据证实

申请人陈XX(联系电话1821802XXXX) 于2011年在自家

门前土地修建围墙，其行为属于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内用地

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第一项规定

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、 挖掘公路。

。

三、 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

2025年 1月9 日， 被申请人对本案正式立案，开展调查取

证， 并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、 申辩意见，保障了申请人合法权

益。 2025年1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 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

(永蓝交综执改正〔2025〕 0109001 号) ,并于当 日直接送达申

请人， 依法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责任整改通知书的内容、 事实、

理由、 依据，以及其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、 行政诉讼的权利

2025年1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在日常巡查时发现陈XX住宅

区涉嫌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，经核实存在非法占用公路控制

区域内用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 第四十四条第一

项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、 挖掘公路，从事建筑

设施、 水利工程和其他建筑设项目需要占用、 挖掘公路或者使

用公路改线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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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 2025年1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在日常巡查时发

现陈XX住宅区涉嫌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，经调查， 申请人

于2011年在自家门前的土地上修建围墙，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

存在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内用地的情形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路法》 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2025年 1月 9 日，

被申请人对该案立案，开展调查取证，并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、

申辩意见。2025年 1 月 9 日， 被申请人作出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

(永蓝交综执改正〔2025〕 0109001号 ) ,并于当日直接送达申

请人。 但是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建设的

部分进行认定，也未告知申请人需要整改的具体范围，复议期

间也未提交对申请人涉嫌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建设部分的证

明材料。 2025年 3月 4 日，申请人以对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(永

蓝交综执改正〔2025〕 0109001 号)不服为由向蓝山县人民政府

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 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

建设的部分进行认定，也未告知申请人需要整改的具体范围，

复议期间被申请人也未提交对申请人非法占用公路控制区域建

设部分的证明材料，属于事实认定不清，证据不足。 依照《

为证明以上事实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间提供了以下证据和

材料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、 现场

照片、《蓝山县XXX村至大桥瑶族乡公路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

计》 等证据资料。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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